
10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 
科 目：智慧財產權法 

一、甲於民國 107 年 7 月 17 日以「髮香香設計字」商標，指定使用於「肥皂、 香料、精油、

化粧品、髮水」之商品，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並 經核准於 108 年 3 月 5 日公

告。乙主張其所有且註冊在先之「香香」系列 商標，雖未指定使用於上開商品，但經乙長期

使用行銷於米果類食品而為 著名商標，且有多角化經營之情形，而甲之「髮香香設計字」商

標，相較 於乙之「香香」系列商標，有使消費者混淆誤認之可能，請附理由說明：  

乙在 108 年 7 月 1 日始發現此情形，得否主張撤銷「髮香香設計字」 商標？（10 分）  

乙主張「髮香香設計字」商標之註冊，有違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11 款之情形而

不得註冊，請依各款規定論述是否有理由？（30 分）  

參考條文： 

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十、相同或近似於他人

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 淆誤認之虞者。

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且非顯屬不 當者，不在此限。十一、

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 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

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該商標或標章 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

限。……」 

【破題關鍵】: 

第小題因設定題目內之商標均已註冊，且已逾異議期限，故應依評定程序主張撤銷。答題時

應敘明評定事由及特定事由之法定除斥期間。 

第小題則考商標不得註冊事由中最常見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項第 10 款及第 11 款規定。再

次強調商標法第 30 條有關商標不得註冊事由，乃商標法之核心條文，為商標核准與否及後續

爭議之判斷基準，同學應熟悉本條規定始能通盤瞭解整部商標法。 

【擬答】: 
乙得主張撤銷「髮香香設計字」商標： 

商標不得註冊事由—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商標：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十、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十一、相同或

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

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本文及第 11 款本文分別

定有明文。 
申請或提請評定： 
「商標之註冊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者，利害關係人或審查人員得申

請或提請商標專責機關評定其註冊。」商標法第 57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法定除斥期間： 
「商標之註冊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五款……規定之情形，自註冊公告

日後滿五年者，不得申請或提請評定。」商標法第 58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小結： 
按本題甲之「髮香香設計字」商標不得註冊事由為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本文或

第 11 款本文規定，依商標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利害關係人乙得申請或提請評定。而

乙在 108 年 7 月 1 日始發現此情形，距「髮香香設計字」商標註冊公告日之 108 年 3 月

5 日尚未滿 5 年，未逾越商標法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之 5 年法定除斥期間。故乙得主張申

請或提請評定，撤銷甲之「髮香香設計字」商標。 
「髮香香設計字」商標之註冊可能違反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本文後段減損著名商

標識別性之虞之規定： 

「髮香香設計字」商標之註冊未違反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本文規定： 
⑴商標法第 30 條第 1項第 10 款本文之適用要件： 

須有兩商標之存在，一為已註冊，另一為申請註冊之商標；或兩商標皆為申請註冊之

商標。 

兩商標圖樣相同或近似。 

兩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同一或類似
1。 

⑵小結： 

本題甲以「髮香香設計字」商標指定使用於「肥皂、香料、精油、化粧品、髮水」之

商品；而乙之「香香」系列商標指定使用於米果類商品，二者係不同一且不類似之商

品，不符合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本文規定之「同一或類似商品」之要件，甲

之「髮香香設計字」商標之註冊未違反商標法第 30 條第 1項第 10 款本文規定。 

「髮香香設計字」商標之註冊可能違反減損著名商標識別性之虞之規定： 

⑴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本文之認定要點： 
近似與否。 
著名與否： 
「本法所稱之著名，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

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定有明文。 
本款前段規定之特別要件—是否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 

④本款後段規定之特別要件： 

減損著名商標識別性之虞： 

亦即當著名商標使用於特定之商品或服務，原本僅會使人產生某一特定來源之聯

想，但當未取得授權之第三人之使用行為，逐漸減弱或分散該商標曾經強烈指示

單一來源的特徵及吸引力時，最後該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商標很有可能將會

變成指示二種或二種以上來源的商標，或使該商標在社會大眾的心中不會留下單

一聯想或獨特性的印象。 

減損著名商標信譽之虞： 

係指著名商標因未取得授權之第三人之使用行為，使消費者對著名商標所代表之

品質、信譽產生貶抑或負面之聯想2。 

⑵小結： 

本題甲之「髮香香設計字」商標與乙之「香香」系列商標有相同之「香香」2 字，應

屬構成近似之商標。 
乙之「香香」系列商標如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

，應屬著名商標。 
甲之「髮香香設計字」商標與乙之「香香」系列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不同一且不類似

，購買甲之商標指定使用之「肥皂、香料、精油、化粧品、髮水」商品之相關公眾與

購買乙之商標指定使用之米果類商品之相關公眾，應不致僅因商標圖樣近似而有致混

淆誤認之虞，無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本文前段規定之適用。 
惟甲使用「髮香香設計字」商標之行為，可能逐漸減弱或分散乙之「香香」系列商標

                         
1 曾陳明汝著；蔡明誠續著，商標法原理，修訂三版，2007 年 4 月，頁 58～59。 
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編著，商標法逐條釋義，2017 年 1 月，頁 94～96。 



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特徵及吸引力，可能減損乙之商標識別性之虞，應有商標法

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本文後段減損著名商標識別性之虞規定之適用。 
甲使用「髮香香設計字」商標之行為，並無使消費者對乙之「香香」系列商標所代表

之品質、信譽產生貶抑或負面之聯想，無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本文後段減損

信譽之虞規定之適用。 

二、甲為眼科醫師，專精於青光眼之治療，為使一般大眾易於了解有關青光 眼之成因、類型、症

狀、自我檢查、醫療檢查、治療方式、預防保健等 相關醫學知識，於民國 100 年 3 月間，

將其所撰寫有關青光眼之治療、 預防等系列文章，輔以圖片、照片並經編排後，上傳至診所

網站。甲主 張其於 100 年 6 至 10 月間發現，臺北萬青醫院網站刊載「青光眼」一 文，

係將甲醫生診所網站中關於「成因」、「症狀」、「預防與保健」等內 容擅自重製並改作，

請附理由說明：  

萬青醫院辯稱有關青光眼之成因、症狀及預防與保健等內容，係一般 醫學常識，無著作權

之保護可言，是否有理由？（10 分）  

萬青醫院辯稱於網站上刊載「青光眼」一文，係衛教文章，為合理使用，是否有理由？

（15 分）  

甲主張萬青醫院亦侵害其著作人格權，是否有理由？（10 分） 

【破題關鍵】: 

本題乃參採實務案例而為命題，惟考點仍在於著作之要件、合理使用之特定條文及著作人格權

等基本概念。故建議同學仍應熟悉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如此即使未研讀過相關實務見解，如

能列出正確條文並予敘明以回應考點，應仍可獲得不錯之分數。 

【擬答】: 
萬青醫院無著作權保護之主張無理由： 

著作之要件： 
須具有原創性： 

係指著作人基於其人格精神而獨立創作，以表達其思想、感情或個性，並具有最低程

度之創意而言3。 
須具有客觀化之一定形式： 

即必須將人之思想及感情依一定形式表現於外部，使外部一般人得以覺察其存在。即

以文字、言語、形象、音響或其他媒介物客觀的加以表現，始受著作權法之保護4。 
須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文學、科學、藝術或學術，係屬知識的、文化的概括概念5；其他學術之範圍，則廣

義指不屬於文學、科學、藝術範圍而受著作權法保護之創作6。 
須非不受保護之著作： 

著作權法第 9 條規定不得為著作權標的之著作，如法律、公文，單純為傳達事實新聞

報導之語文著作等7。 
須著作完成： 

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著作權指因著作完成所生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

產權。故著作須「完成」後，才可享有著作權8。 
須「人類」、「精神上」之創作： 

著作權法之目的在於保護「人類」精神上之智慧成果，因此只有人類之創作，才會受

                         
3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第一冊），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六版，2005 年 9 月，頁 164 以下；簡啟煜，著作權法案例解析，四

版，2017 年 9 月，頁 48。 
4 山本桂一，著作權法，頁 33；蕭雄淋，著作權法論，八版，2017 年 8 月，頁 85。 
5 加戶守行，著作權法逐條講義，頁 21。蕭雄淋，著作權法論，八版，2017 年 8 月，頁 88。 
6 蕭雄淋，著作權法論，八版，2017 年 8 月，頁 88。 
7 簡啟煜，著作權法案例解析，四版，2017 年 9 月，頁 75。 
8 簡啟煜，著作權法案例解析，四版，2017 年 9 月，頁 43。 



到保護9。 
小結： 
按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

為思想或感情上之表現，且有一定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

性之程度，如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

具有原創性10。本題著作係有關「青光眼」之治療、預防等系列文章之語文著作，雖該

內容確實會受到醫學上專有知識之限制，然其表達之方式仍非有限而有多種，顯非思想

表達合一之情形，故縱認本著作係一般醫學常識，仍因具有相當程度之精神作用而有創

作性，且非複製仿襲他人之著作而有原始性，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11，萬青醫院無

著作權保護之主張無理由。 

萬青醫院合理使用之主張無理由： 

「引用」之合理使用規定：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著作權法第 52 條定有明文。 

小結： 
按所謂「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必須以有自己之報導

性、評論性、教學性、研究性或其他相類之正當目的所為之著作，且有必要性，始得引

用已公開之著作。所謂「引用」，係援引他人著作用於自己著作之中。所引用他人創作

之部分與自己創作之部分，必須可加以區辨，否則屬於「剽竊」、「抄襲」而非「引

用」12。本題「青光眼」一文刊載於萬青醫院網站，並非報導一事件或評論一觀點之文

章，其對象為一般民眾，亦非一教學性或研究性之文章。雖萬青醫院辯稱係衛教文章，

惟萬青醫院應擁有醫生，並非引用甲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始可達其衛教宣導之目的，故

本題萬青醫院刊載「青光眼」一文，不屬於著作權法第 52 條所定得引用已公開發表著作

之情形13，萬青醫院合理使用之主張無理由。 

萬青醫院侵害甲之姓名表示權，甲之主張有理由： 

著作人格權之內容： 
公開發表權： 

「公開發表：指權利人以發行、播送、上映、口述、演出、展示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公

開提示著作內容。」、「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公開發表之權利。」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5 款及第 15 條第 1 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 
姓名表示權： 

「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不

具名之權利。著作人就其著作所生之衍生著作，亦有相同之權利。」著作權法第 16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禁止醜化權： 
「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

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著作權法第 17 條定有明文。 
小結： 
本題萬青醫院刊載「青光眼」一文非屬合理使用，且其使用係將該文中關於「成因」、

「症狀」、「預防與保健」等內容擅自重製並改作，此種未標示原始著作人甲之使用方

式，將使閱聽大眾誤以為該等內容係由萬青醫院所創作，侵害甲之姓名表示權，故甲主

張萬青醫院亦侵害其著作人格權有理由14。 

                         
9 簡啟煜，著作權法案例解析，四版，2017 年 9 月，頁 43～44。 
10 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1214 號民事判決意旨、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民著上更(一)字第 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11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民著上更(一)字第 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12 最高法院 84 台上字第 419 號刑事判決意旨、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民著上更(一)字第 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13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民著上更(一)字第 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14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民著上更(一)字第 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甲於民國 104 年 8 月 19 日至 105 年 12 月 5 日間，擔任金峰科技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下稱金峰公司）之工程師。金峰公司為管制工程進度，製 作有工程管制表，甲未經金峰公

司同意，於 105 年 11 月 17 日在金峰公 司辦公室內，使用 LINE 通訊軟體翻拍製表日為 

105 年 4 月 8 日之工程管制表，發送予金峰公司之同業光明電信工程行。請附理由說明：  

金峰公司在何種條件下，得對甲依營業秘密法提起侵害營業秘密罪之 告訴？（10 分）  

金峰公司可否對甲提起刑法妨害工商秘密罪之告訴？（15 分） 

【破題關鍵】: 

營業秘密法之刑罰規定乃為因應刑法規定之保護不足而予以增訂，因此同學在研讀營業秘密法

之刑罰規定時，可將性質類似之刑法妨害工商秘密罪一併研讀，將二者比較對照更能加深印

象。另外刑法上之竊盜罪、侵占罪及無故取得刪除變更電磁紀錄罪等亦與營業秘密法之刑罰規

定有關連性，亦可一併研讀以明瞭各罪間之關係及其適用。 

【擬答】: 
金峰公司應依甲之洩漏行為係該當於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或第 4

款之何一規定，對甲提起告訴： 

侵害營業秘密罪： 
相關法規：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一

、以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自重製或其他不正方法而取得營業秘密，或取得後

進而使用、洩漏者。二、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

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三、持有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後

，不為刪除、銷毀或隱匿該營業秘密者。四、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密有前三

款所定情形，而取得、使用或洩漏者。」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定有明文。 
不法構成要件： 
主觀要件： 

除一般主觀要素之故意外，尚須符合以下任一之不法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利益。 
為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 

客觀要件： 
即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各款行為外在顯現形態之要素： 
第 1 款行為態樣： 
為行為人以竊取等不正方法取得，或取得後進而使用、洩漏營業秘密： 
行為主體： 
任何人，並未限制行為主體之身分、資格或應具備之特定關係。 
實行行為方式： 
竊取： 
指違背他人意願或未得其同意，就他人對營業秘密所有之持有狀態加以瓦解並

建立支配管領力之行為。 
侵占： 
指易持有為所有之行為，亦即是將自己持有之他人之營業秘密變為自己所有之

行為。 
詐術： 
指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之行為，包括虛構事實、歪曲或掩飾事實等手段。 
脅迫： 
指以語言、舉動之方法為將加惡害之通知或預告，而形成於他人意思或行動之

妨害。 



擅自重製： 
指行為人未經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同意而為重製之行為。 
概括規定： 
所謂其他不正方法，指除例示之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自重製等不正方

法外，其他如行為人意圖取得他人營業秘密而利用各種行為方式。 
進而使用、洩漏行為： 
行為人以竊取等不正方法取得營業秘密後，進而使用、洩漏營業秘密之行為。 

第 2 款行為態樣： 
為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用或洩漏營業秘密，由於其非屬第 1 款不

正方法取得、使用或洩漏之行為，故有必要加以明定。 
第 3 款行為態樣： 
為行為人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該營業秘密後，卻消極不為刪除、

銷毀或積極行為隱匿該營業秘密。 
第 4 款行為態樣： 
為惡意轉得人，即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密有前 3 款所定情形，卻取得、

使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15。 
訴追要件： 
「第十三條之一之罪，須告訴乃論。」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3 第 1 項定有明文。 
小結： 
本題甲未經金峰公司同意，在金峰公司辦公室內翻拍工程管制表，發送予金峰公司之同

業光明電信工程行，甲之行為應屬洩漏行為。金峰公司應依甲之洩漏行為係該當於營業

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或第 4 款之何一規定，依同法第 13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對甲提起侵害營業秘密罪之告訴。 
金峰公司可對甲提起刑法妨害工商秘密罪之告訴： 

相關法規： 
「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

持有他人之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金。」刑法第 317 條及

第 318 條之 1 分別定有明文。 
小結： 
金峰公司可對甲提起告訴： 

本題該工程管制表如為甲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工商秘密，且甲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密義

務者，其無故洩漏予光明電信工程行之行為，自成立刑法第 317 條規定之妨害工商秘

密罪。甲如係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該工程管制表，其無故洩漏之行為

，成立刑法第 318 條之 1 規定之妨害工商秘密罪。金峰公司可對甲提起告訴。 
金峰公司對甲提起侵害營業秘密罪之告訴，較能有效保護營業秘密： 

營業秘密法增訂有關侵害營業秘密罪之刑罰規定，主因即在於刑法妨害工商秘密罪之

規定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已有不足，且其刑度較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為輕。本題金峰公司對甲提起侵害營業秘密罪之告訴，較能有效達成保護營業秘密之

目的。 

                         
1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6278最後檢視日：10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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